
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111 學年度學生搭乘交通車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 班級         部          年       班 

出生年月日  家長姓名  電話  

住  址 

戶籍地址： 

 

通訊地址： 

緊急聯絡人 

 

電話(手機) 

 

  

  

特殊疾病及

照護需求 
 

乘車地點 

上 學 放 學 備註 

同通訊地址 

 

其他(請寫詳細地址)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通訊地址 

 

其他(請寫詳細地址)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如住家中型巴
士不宜出入或
影響附近交通，
請家長務必斟
酌需選擇容易
上、下車地點，
敬請配合。 

2.實際上下車地
點，待校方實地
勘查後，再行通
知。 

接送人員   

申請人(簽章)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※注意事項：1.搭乘規定請詳閱搭乘交通車同意書。 

2.若交通車故障期間須請家長配合自行接送。  



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111 學年度學生搭乘交通車同意書 

敝子弟            就讀本校      部     年級     班申請搭乘交通

車，願配合： 

一、 由於學期開始學生候車情形及交通路況較不明確，搭車時間較難掌控，

故特別麻煩各位家長於開學後二週內提早 5-10 分鐘至指定地點候車

(開學兩週後俟乘車狀況穩定及各站點時間確定後再發放一份正確乘

車時間表)，感謝家長們的體諒與配合。 

二、 本校交通車採取定時定點接送，請拿到正確交通車時間表後，應於表

定交通車到達時間前將學生送到指定地點，如超過 3 分鐘學生未上車

則逾時不候，學生安全請自行負責；如無正當理由遲到三次，則取消

搭車資格，請各位家長務必配合，讓交通車能準時到學校。 

三、 行動不便學生，請家長務必協助交通車隨車助理將學生移位至座位上，

以確保學生安全。 

四、 學生因病不宜搭乘交通車者，請勿提出申請；因隱晦症狀導致發生意

外情事者，家長應自行負責。 

五、 學生上學當日如有任何疾病或交代事項，請於聯絡簿上註明或逕洽導

師並告知當天隨車助理員，以利於乘車期間協助處理。 

六、 請要求學生不可在車上進食以免交通車行進中發生噎著或嗆到，學生

上學前請檢查書包、提袋、各類用品及相關課程作業是否有帶齊，另檢

查是否攜帶危險違禁品或過多錢財(學校無福利社設施)。 

七、 當日學生如無法到校，請務必於交通車接送時間以前電話連絡隨車助

理員或司機(以隨車助理員為主)，以利後續學生搭乘事宜。 

八、 為維護學生上、下學的安全，請家長務必依表定時間至等車地點接送

學生，如搭乘期間無法親自接送，學生自行往返指定地點及家中者，

相關安全事宜由家長自行負責。 

  以上事項如無法配合，由學校逕行取消搭乘交通車資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簽章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
